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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利安隆”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就利安隆本次

重组事宜，本所律师已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

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法律意见书》、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

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

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就本次重组下发的《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有限公司申请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1〕030015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本所律师根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根据深交所的进一步要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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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函》中涉及本所律师的部分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和验证，并发表本补充法律

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应与《法律意见书》一并理解

和使用。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本所已出具的法律

文件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利安隆

的行为以及本次重组申请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利安隆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一切足以影响本补充法律意见的事实和

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利安隆保证上述文件和证言

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利安隆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所依据的从有关政府部门、行业管理协会等公共机

构取得的文书材料，本所律师依据相关规则要求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或进行了

必要的查验。但本所律师并不对与利安隆相关的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

项发表意见，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涉及该等内容时，均为本所律师在履行注意义

务后，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利安隆的文件所引述。 

本所律师同意利安隆部分或全部在《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自行引用或按

深交所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的内容，但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

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利安隆本次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利安隆本次重组申报材料的组成部分，并对

本补充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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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8 

申请文件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

屋建筑物面积为 7,738.11 平方米，账面价值为 956.42 万元。 

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房屋产权证书的办理进度及尚需履行的程序，对

于（暂）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的，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及拟采取的解

决措施，如何充分保障上市公司的权益。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上述房屋产权证书的办理进度及尚需履行的程序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建筑物面积为

7,738.11 平方米，账面价值 956.42 万元。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该等房

屋产权证书的办理进度及尚需履行的程序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建筑物 

名称 
坐落 

建筑面

积（M2） 

办理进

度 

尚需履行程

序 

1 康泰股份 水泵房 锦州市太和区曙光街 11号 129.78 

由于土地规划用途变

更，无法办理产权证书 

2 康泰股份 锅炉房 锦州市太和区曙光街 11号 97.01 

3 康泰股份 南厂平房 锦州市太和区曙光街 11号 443.04 

4 康泰股份 加热间 锦州市太和区曙光街 11号 185.15 

5 康泰股份 锅炉房 长江街一段 580.05 

待二期

建设项

目完工 

规划、施工
手续 

6 康泰股份 收发室 1 锦州市长江街一段 2-3 号 99.66 

由于未进行建设规划，

暂无法办理产权证书 

7 康泰股份 收发室 2 锦州市长江街一段 2-3 号 35.65 

8 康泰股份 危险品库房 锦州市长江街一段 2-3 号 338.80 

9 康泰股份 废品库房 锦州市长江街一段 2-3 号 430.00 

10 康泰股份 丙类库房 10-1 锦州市长江街一段 2-18号 882.56 

已建

成、已

办理建
设规划

手续 

因银行借款

土地抵押导

致无法办理
产权证书，

尚需将土地

解抵押后可
办理产权证

书 

11 康泰股份 丙类库房 10-2 锦州市长江街一段 2-18号 8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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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利人 

建筑物 

名称 
坐落 

建筑面
积（M2） 

办理进
度 

尚需履行程
序 

12 康泰股份 加热间 锦州市长江街一段 2-18号 118.27 
由于未进行建设规划，

暂无法办理产权证书 

13 康泰股份 灌装车间 锦州市长江街一段 2-18号 2,179.00 

已建
成、已

办理建

设规划
手续 

因银行借款

土地抵押导

致无法办理

产权证书，
尚需将土地

解抵押后可

办理产权证
书 

14 康泰股份 固废库 锦州市长江街一段 2-18号 187.68 

由于未进行建设规划，

暂无法办理产权证书 

15 辽宁渤大 锅炉房 锦州市义县前杨镇郭帽屯村 480.00 

16 辽宁渤大 配电间 锦州市义县前杨镇郭帽屯村 234.90 

17 辽宁渤大 泵房 锦州市义县前杨镇郭帽屯村 434.00 

合计 7,738.11 - 

上述第 5 项房产已纳入“年产 5 万吨润滑油添加剂建设项目”的整体规划中，

该项目取得发改委备案及环评批复等审批手续；上述第 10、11、13 项房产已经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及施工等建设手续，标的公司正在积极办理该等房产的权属证

书。其余房产面积为 3,213.94 平方米，占所有房屋面积比例为 6.71%，占比较小

且账面金额为 144.55 万元，因土地规划用途变更、未进行建设规划等原因暂时

无法办理权属证书。 

二、对于（暂）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的，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及

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如何充分保障上市公司的权益 

根据标的公司的说明，暂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的房屋主要系水泵房、南厂平房、

加热间等非核心厂房，生产过程中可用其他厂房替代，对生产经营影响较小。此

外，康泰股份及辽宁渤大辖区内主管住建及房管部门均已出具书面证明：报告期

内，康泰股份及辽宁渤大能够遵守国家和地方住房和建设管理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依法执行住房和建设管理规定，其进行的房屋和工程建设活动符

合国家和地方的整体发展规划，不存在违法建设及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存

在因违反住房和建设管理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对部分房屋待二期建设项目完工、土地解抵押后可办理产权证书，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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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相应条件成就后积极办理产权证书以保障对该等房屋的合规使用。此外，为

充分保障上市公司的权益，康泰股份实际控制人韩谦、禹培根、韩光剑和禹虎背

已出具书面承诺，在本人参与康泰股份实际经营且有能力的情况下将尽最大努力

协助康泰股份及其子公司积极办理土地、房产等相关权属证书，如因土地、房屋

等瑕疵资产无法办理权属证书或者因相关土地、房产被没收、被拆除、被征用、

被第三方主张权属等原因导致康泰股份及其子公司无法继续使用的，或因瑕疵资

产办理权属证书时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求补缴任何费用的，由此给上市公司或

康泰股份造成的经济损失，由韩谦、禹培根、韩光剑和禹虎背进行全额补偿，承

诺人之间互相承担连带责任；如上市公司或康泰股份因瑕疵资产受到相关主管部

门行政处罚的，则就上市公司或康泰股份因此遭受的罚款由韩谦、禹培根、韩光

剑和禹虎背全额补偿，承诺人之间互相承担连带责任，确保上市公司或标的公司

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损失。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对上述事项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标的公司尚未取得权属证书房产对应的发改委备案、环评批复、建

设工程规划、建设工程施工等手续文件； 

2、查阅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辽宁渤大辖区内主管住建及房管部门出具的书

面证明； 

3、对标的公司高管进行访谈，了解暂无法办理产权证书的房屋建筑对标的

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 

4、查阅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的书面承诺。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建筑

物中，部分房屋待二期建设项目完工、土地解抵押后可办理产权证书；暂无法办

理产权证书的房屋主要系水泵房、南厂平房、加热间等非核心厂房，生产过程中

可用其他厂房替代，对生产经营影响较小。为充分保障上市公司的权益，康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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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实际控制人韩谦、禹培根、韩光剑和禹虎背已出具书面承诺，就瑕疵资产存在

的潜在经济损失及行政处罚风险承担赔偿责任。 

问题 9 

申请文件显示，标的公司生产经营主要消耗的能源包括电、天然气、生物

质压块及液化气，生产经营过程中有少量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和噪声产

生。 

请上市公司补充说明：（1）标的公司是否满足生产经营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

要求，是否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2）标的公司相关产线

项目投资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是否按照

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生态环境

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规定，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部门

环境影响评价批复；（3）标的公司业务是否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

项目，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

改建、扩建用煤项目的，应当实行煤炭的等量或减量替代，标的公司是否已履

行相应的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4）标的公司生产经营地是否位于各地城市

人民政府根据《高污染燃料目录》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如是，是否拟

在禁燃区内燃用相应类别的高污染燃料；（5）标的公司生产的产品是否属于《“高

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17 年版）》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6）标的公司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

大违法行为，或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

为。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补充说明标的公司是否满足生产经营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是否

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一）标的公司满足生产经营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印发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能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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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控是指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具体而言按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

域设定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对重点用能单位分解能耗双控目标，开展

目标责任评价考核。 

根据《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2018〕15 号），重点

用能单位是指：（1）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一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用能单位；（2）国

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指定的年综

合能源消费量五千吨及以上不满一万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 

根据 2021 年 2 月 26 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全省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准入管理的意见》，旨在强化“两高”项目能耗的双控管理，重点控

制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消费，严格“两高”项目安全准入条件审查。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润滑油添加剂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业务，报告期内，标的公

司生产经营主要消耗电、天然气、生物质压块及液化气等能源。根据各生产厂区

环保要求，自 2018 年 10 月后，标的公司生产经营不再消耗煤炭。标的公司及其

子公司已建和在建项目均未被纳入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监管范围。根据国家发展

改革委环资司 2018 年公示的百家重点用能单位，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均不属于

重点用能单位。 

（二）标的公司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 吨标准

煤以上（改扩建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电力折算系数按

当量值，下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其

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管理权限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依据实际情况自

行决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

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用能工艺简单、节能潜力小的行业（具体行业目

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并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按照相关节能标准、规

范建设，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已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和当地项目

备案主管机关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相关产线项目编制了节能评估报告并取得了

节能审查意见。年产 5 万吨润滑油添加剂建设项目系在建项目，标的公司正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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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节能评估报告。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获取节能审查意见的批复具体

情况如下： 

序

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项目状态 节能审查意见 

1  辽宁渤大 
辽宁渤大化工有限公司

磺酸盐生产项目 
已建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办法》和当地项目备案主管机关的
相关规定和要求，无需进行节能审

查。辽宁渤大未因此曾受到相关节

能主管机关的处罚，并已获取环境

影响评价批复。 

2  辽宁渤大 

辽宁渤大化工有限公司

1500吨/年磺酸盐废渣综

合利用项目 

已建 

3  康泰股份 

锦州康泰润滑油添加剂

有限公司高档润滑油、脂

添加剂加工车间建设项

目 

已建 

《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

定》国发〔2006〕28号于2006年8

月6日发布，首次提出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该项目

备案时尚无需进行节能审查。 

4  康泰股份 

锦州康泰润滑油添加剂
有限公司年产9万吨润滑

油添加剂项目 

已建 

关于锦州康泰润滑油添加剂股份

有限公司年产9万吨润滑油添加剂

项目节能评估报告书审查意见的
通知（锦发改发[2015]203号） 

5  康泰股份 

锦州康泰润滑油添加剂

有限公司年产1万吨烷基
苯磺酸项目 

已建 
年产1万吨烷基苯磺酸项目节能评

审意见（锦能评审[2012]001号） 

6  康泰股份 

锦州康泰润滑油添加剂

股份有限公司5000吨/年
硫化烷基酚钙(T115B)、

10000吨/年二烷基二硫代

磷酸锌盐(ZDDP)系列产
品和900吨/年硫氢化钠项

目 

已建 

关于锦州康泰润滑油添加剂股份

有限公司 5000t/a硫化烷基酚钙
(T115B)、10000t/a二烷基二硫代磷

酸锌盐 (ZDDP)系列产品和900t/a

硫氢化钠项目节能评估报告审查
意见的通知（锦发改发[2014]253

号） 

7  康泰股份 

锦州康泰润滑油添加剂
股份有限公成品添加剂

（灌装）生产线项目 

已建 

因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
查办法》和当地项目备案主管机关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无需进行节能

审查。康泰股份未因此曾受到相关
节能主管机关的处罚，并已获取环

境影响评价批复。 

8  康泰股份 

锦州康泰润滑油添加剂
股份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

润滑油添加剂建设项目 

在建 正在编制节能评估报告 

此外，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受到能源消耗方面的行政处罚，不

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情形。 

二、补充说明标的公司相关产线项目投资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

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况；是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

规定，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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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关产线项目投资已履行主管部门核准、备案等程序，

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生

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和当地项目备案主管机关的相

关规定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
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
状态 

备案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情况 

备案单位 备案文号 备案日期 
批准单

位 
批准文号 批复日期 

1  
辽宁

渤大 

辽宁渤大化工有限
公司磺酸盐生产项

目 

已建 
义县发展

和改革局 

锦义发改备
字[2009]43

号 

2009.08.31 

锦州市
环境保

护局 

锦环函

[2008]24
号 

2008.03.13 

2  
辽宁

渤大 

辽宁渤大化工有限
公司 1500 吨/年磺

酸盐废渣综合利用

项目 

已建 
义县经济

局 

义经备字

[2013]5号 
2013.06.03 

锦州市

环境保
护局 

锦环函

[2013]93
号 

2013.11.07 

3  
康泰
股份 

锦州康泰润滑油添

加剂有限公司高档
润滑油、脂添加剂

加工车间建设项目 

已建 

根据标的公司的说明，该项目已按照相

关规定及政府要求办理了备案手续，但

因年代久远该资料已遗失。该项目建成
时间较长，已良好运行多年，未因此曾

受到主管部门的处罚，并已获取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意见。 

锦州市

环境保

护局 

已取得审

批意见，该
意见无文

号 

2004.9.10 

4  
康泰

股份 

锦州康泰润滑油添

加剂有限公司年产

9 万吨润滑油添加
剂项目 

已建 

锦州经济

技术开发

区发展和
改革局 

锦开发改备
字[2011]7

号 

2011.04.12 

辽宁省
环境保

护厅 

辽环函

[2013]187
号 

2013.05.28 

5  
康泰

股份 

锦州康泰润滑油添
加剂有限公司年产

1 万吨烷基苯磺酸

装置项目 

已建 

锦州经济
技术开发

区发展和

改革局 

锦开发改备

字[2012]22

号 

2012.12.26 

锦州市

环境保

护局 

锦环函

[2011]80
号 

2011.08.17 

6  
康泰

股份 

锦州康泰润滑油添

加剂股份有限公司

5000 吨/年硫化烷
基酚钙 (T115B)、

10000吨/年二烷基

二硫代磷酸锌盐

(ZDDP)系列产品
和 900 吨/年硫氢

化钠项目 

已建 

锦州经济

技术开发

区发展和
改革局 

锦开发改发
[2013]101

号 

2013.02.26 

锦州市

环境保

护局 

锦环函
[2013]97

号 

2013.07.12 

7  
康泰

股份 

锦州康泰润滑油添
加剂股份有限公成

品添加剂（灌装）

生产线项目 

已建 

锦州滨海
新区（开

发区）经

济管理局 

锦滨经备字

(2018)3号 
2018.11.30 

锦州滨

海新区

（锦州

经济技
术开发

区）环境

保护局 

锦滨环审

表[2019]2

号 

2019.07.09 

8  
康泰
股份 

锦州康泰润滑油添

加剂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5 万吨润滑油

在建 

锦州滨海

新区（锦

州经济技

锦滨发改备

（2020）2

号 

2020.02.22 

锦州滨

海新区

（锦州

锦滨环审

书[2020]3

号 

20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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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

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

状态 

备案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情况 

备案单位 备案文号 备案日期 
批准单

位 
批准文号 批复日期 

添加剂建设项目 术开发

区）发展
改革和经

济管理局 

经济技

术开发
区）环境

保护局 

注：1、“锦州康泰润滑油添加剂股份有限公司 5000 吨/年硫化烷基酚钙(T115B)、10000 吨/

年二烷基二硫代磷酸锌盐(ZDDP)系列产品和 900 吨/年硫氢化钠项目”系项目备案名称，其

中的 5000吨/年硫化烷基酚钙(T115B)产线未建设 

三、补充说明标的公司业务是否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目，

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

扩建用煤项目的，应当实行煤炭的等量或减量替代，标的公司是否已履行相应

的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 

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于 2012 年 10 月印发的《重点区域大

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环发[2012]130 号），辽宁省重点区域规划范围系

辽宁中部城市群，其中不包含锦州市。根据所划定的范围，标的公司所处的辽宁

省锦州市不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过

程中所需的主要能源资源为电、天然气、生物质压块、液化气，不存在耗煤项目。 

因此，标的公司不存在应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履行煤炭等量或

减量替代要求的情形。 

四、补充说明标的公司生产经营地是否位于各地城市人民政府根据《高污

染燃料目录》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如是，是否拟在禁燃区内燃用相应

类别的高污染燃料 

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

知》（辽政发[2014]8 号）、《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锦州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实

施方案的通知》（锦政发[2017]9 号）等相关规定，锦州市凌河区、古塔区、太和

区、松山新区部分区域被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禁燃区域面积共计 42.02km2。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生产厂区均不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 

根据《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锦州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实施方案的通知》，

（散）煤、煤矸石、粉煤、煤泥、燃料油（重油和渣油）、各种可燃废物、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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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用的生物质燃料（树木、秸杆、锯末、稻壳、蔗渣等）、固硫蜂窝型煤、轻柴

油、煤油和人工煤气被界定为高污染燃料。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

过程中所使用的燃料为天然气、生物质压块和液化气。其中标的公司子公司辽宁

渤大使用的燃料系生物质压块，配置了以冷却喷淋及布袋除尘的尾气处理设施的

锅炉进行燃用，未直接燃用生物质压块。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锦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锦州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实施方案的通知》中禁止燃用高污染燃

料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五、补充说明标的公司生产的产品是否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名录（2017 年版）》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经核查，标的公司主要从事润滑油添加剂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其润滑油

添加剂产品系单剂和复合剂。其中，单剂主要产品为清净剂、无灰分散剂、抗氧

抗腐剂、增粘剂、降凝剂、抗氧防胶剂、极压抗磨剂、防锈剂、抗泡剂和乳化剂；

复合剂主要产品为内燃机油复合剂、齿轮油复合剂和液压油复合剂。因此，标的

公司生产的产品不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17 年版）》中规

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六、补充说明标的公司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

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违法行为 

根据锦州市松山新区环境保护管理局、锦州市滨海新区（锦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环境保护局、义县环境保护局分别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生态

环境局、信用中国等公开信息网站，标的公司最近 36 个月内严格遵守环境保护

方面的法律、行政和规范性文件，未发生任何环境污染事件，不存在违反环境保

护方面的法律、行政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序号 生产厂区 地址 
是否位于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内 

是否燃用 

高污染燃料 

1  标的公司南厂生产基地 
辽宁省锦州市曙光街

11 号 
否 否 

2  标的公司西海厂区 
辽宁省锦州市经济开

发区 
否 否 

3  
标的公司子公司辽宁渤大

厂区 
辽宁省锦州市义县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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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标的公司已聘请第三方机构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进行了环保尽职调

查，核查对象包括康泰股份南厂基地、西海厂区和辽宁渤大生产基地，以及康泰

化学、北京苯环和上海渤大 3 家贸易公司。调查内容涵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规章、相关规定及要求，调查时段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2020

年 9 月，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出具了《锦州康泰润滑油添加剂股份有限公司环境

保护核查报告》，报告载明：生产型公司康泰股份及子公司辽宁渤大符合各项环

保法律法规要求，在环保尽职调查时段内，没有重金属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未发

生过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故，未发生环境违规违法事件。标的公司生产厂区认

真执行国家、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其贸易公司依法经营相关部门批

准的项目，核查对象均符合各项环保法律法规要求，在环保尽职调查时段内，未

受到环保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七、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对上述事项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相关规定，确认相关产线项目应当履行

的节能审查程序，取得并查阅相关产线项目节能评估和节能审查相关文件； 

2、获取标的公司能源消耗明细表，并确认耗煤情况； 

3、查阅《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生

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等相关规定，确认相关产线项

目需履行的程序，并查阅标的公司相关产线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4、查阅《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和《大气污染防治法》

等相关规定，确认相关产线项目是否应当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履行煤炭等量

或减量替代要求； 

5、查阅《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锦州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实施方案的通

知》，核查标的公司生产经营地是否位于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以及标的公司是否

于报告期内燃用高污染燃料的情况； 

6、获取标的公司产品明细表，查阅《“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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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核查标的公司生产的产品是否属于该名录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

产品； 

7、查阅环保核查报告和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合规证明，并通过网络查询标的

公司环境保护相关处罚情况，了解标的公司在报告期内的环保污染情况； 

8、访谈标的公司管理层关于标的公司其子公司相关产线项目投资履行主管

部门备案等程序、取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等。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标的公司主要从事润滑油添加剂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业务，报告期内不消

耗煤炭，以电、天然气等进行能源供给。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均不属于重点用能

单位，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建和在建项目均未被纳入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监管

范围。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已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等相关规

定，编制节能评估报告并取得了节能审查意见。 

2、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关产线项目投资已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

案等程序，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

目录》《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规定，获得相应级

别生态环境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3、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

项目，不存在应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履行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的情形。 

4、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生产厂区均不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划定的高污染燃

料禁燃区，不存在使用禁止燃用燃料的情形。 

5、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的产品不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

录（2017 年版）》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6、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

况，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本补充法律意见壹式叁份，经本所盖章及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各份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以下无正文）



 

补充法律意见（三） 

15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签署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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